
金門縣 108年度第 1次老人福利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6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叁、主持人：陳參議金增               紀錄：呂美玲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由一：目前全國在推志工時間銀行，但無法跨區提領，建請有

關單位向中央反映，將各縣市的時間銀行串連，讓志工

們可以在甲地服務，乙地取用，讓時間銀行更具可行性。 

(一)社會處回覆： 

依 108 年 5 月 27 日召開全國志願服務法修正會議中決議：志

工時間銀行因各縣市執行方式不一，若由政府統一管理有其困

難點，故現階段傾向採由民間團體委辦，從小範圍地區帶動，

以達最佳效益。本處當前目標為輔導民間單位於金門地區試辦

統一管理的模式，倘成效顯著，將逐步推廣適用層級及單位。 

(二)決議： 

請業管單位復與中央接洽，並朝此目標持續推動。 

案由二：烈嶼地區復健的床位及人員不足，建請協調增加？ 

(一)衛生局回覆： 

1.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烈嶼院區係屬金門醫院一部分，依醫療機

設置標準目前該院物理治療人員配置足夠。而該院區復健科目

前治療時段已由過去每週四天改為周一至周五全日，每日至少

派 1位物理治療師輪流駐守，每週復健科醫師門診至少 2診次，

以確保病患可順利取得復健門診處方。 

2.烈嶼院區復健設備及儀器種類目前充足且儀器新穎，暫時應無

增購需求，惟會隨時評估儀器使用年限及病患需求，再行編列

預算。 

3.依據烈嶼院區設備及空間大小，每天可容納最多 90-100人(約

2位治療師之最高治療量)，目前每日約診量大約有 60人次，

但實際平均治療量僅有 40人次(出席率不到 7成)，以目前設

備和空間尚且足夠。 

4.如果有需要做復健但外出不方便的長輩。可以打 1966服務電

話或直接跟照管中心這邊申請到宅評估，讓物理治療師到宅服



務。 

(二)決議： 

請各業管單位加強推動總體長照資源及老人福利項目之宣導，

增加民眾資源的觸及性。 

柒、業務報告：(委員審查意見) 
一、社會處業務報告：(略) 

(一)主席提議： 

目前長照的部分在衛生局，而老人福利的部分還在社會處，

兩個單位針對老人族群的服務，有沒有競合之處？ 

(二)社會處回應： 

目前社會處配合衛生局推動長照業務，依中央長期照顧政策

布建相關服務，輔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成立社政 C級巷弄長

照站，由社會處主責辦理。另關於安養護機構照顧、獨居長

輩的生活照顧，以及長者經濟生活安全等各項補助，仍由社

會處主政。 

(三)衛生局回應： 

屬於老人福利法設立的老人福利機構目前還在社會處，長期

照顧 2.0的專業服務、居家照顧都轉移到衛生局。衛政社政

合作無間，平時即保持密切之溝通聯繫機制。 

(四)翁委員瑞宏提議： 

1.依據老人福利法的規定：每五年要做老人生活狀況及需求

調查，建請將調查資料轉知老人福利相關的單位，以利各

單位了解金門老人生活狀況。 

2.這幾年來社會處都很積極推動社區關懷據點，並辦理評鑑，

建請規畫成效較優的據點供其他單位觀摩學習，並針對成

效尚有進步空間者介入輔導。 

(五)社會處董委員燊回應： 

1.按照衛福部的規定，每五年要做一次老人生活狀況及需求

調查。本案已於 4月公告招標，今年的期中審查將邀請與

會的委員參加。 

2.關於社區關懷據點的佈點，目前有 27個據點未來將輔導成

為巷弄站，今年目標是 7處，現階段我們希望量跟質都有

所提升，讓據點提供定期共餐與 C點服務。 

(六)翁委員明堆提議： 



針對盤山村高齡友善社區評估的部分提出 3個需求 

1.公車站旁的步道需不需要整修？ 

2.村民活動、共餐空間不足。 

3.道路拓寬金大學生交通安全意識不足。 

(七)社會處董委員燊回應： 

交通安全的部分，要麻煩翁院長再加強宣導，請金門大學協

助配合。 

(八)主席決議： 

1.老人友善環境，請相關局處研議相關改善辦法。 

2.針對社區空間不足，請社區另提計畫向縣府相關單位申

請。 

二、教育處業務報告：(略) 

(一)主席提議： 

家庭教育中心之於老人福利除了樂齡之外未來的方向是什

麼？ 

(二)教育處回應： 

1.配合政府長期照顧計畫，將樂齡的課程跟長照、日照做結

合。 

2.結合就業服務站，推動高齡再就業，並且建構一個健康快

樂幸福終身學習平台。 

三、警察局業務報告：(略) 

(一)翁委員瑞宏提問： 

1.獨居長者的訪視警察局跟社會處是怎麼合作轉介？發現獨

居老人需協助的後續處理流程為何？ 

2.愛心手鏈目前執行情形為何？ 

(二)警察局回應： 

1.獨居長者關懷及訪視資料，員警會通報社會處，名冊由各

分局直接向社會處或各鄉鎮公所社會課索取。 

2.愛心手鏈的部分，若訪查發現有失智或者是需要協助的長

者，我們員警會主動協助他們向社會處申請。 

(三)主席提問： 

有關獨居長者部份社會處有何作為？ 

(四)社會處董委員燊回應： 

1.針對獨居長者社會處除了社工列管訪視，志工、替代役定



期關懷協助之外。還有緊急救援系統的連線，如果有長輩

有任何狀況，只要按下按鈕，就有專門單位前去協助處理。 

2.有關愛心手鏈部份，目前地區符合資格可以申請的有兩百

多位，但申請的只有 50位並不踴躍，另外，我們持續在推

動 QR Code服務，並積極宣導鼓勵家屬踴躍申辦。 

四、衛生局業務報告：(略) 

(一)翁委員瑞宏提議： 

基於整體業務推動的順暢，建請縣府可以加速衛生局長照科

成立。 

(二)主席回應： 

1.人事處已積極協助相關人力的籌備。 

2.衛生局應再研議妥善的長照總體發展規劃，整合長照資源

與訂定發展策略。 

(三)衛生局回應： 

長照是配合整個國家政策隨時做修正與檢討，這兩年我們積

極扶植民間照護能量，除了在公部門及相關特約單位的布建、

積極做專業人員的培訓跟輔導之外，另一個就是醫療照護機

構也投入長照，協助做日間照護及失能失智友善的照顧，尤

其是在預防延緩失能在營養照顧或是居家醫療居家復健這個

部分，希望能夠把老人家的這個照護，做到跟歐美國家一樣。 

(四)主席決議： 

有關我們地區長照 2.0總體架構及發展，也就是未來的計畫

跟願景是什麼，像是資源盤整、市場需求面以及 ABC點如何

布建等，下一次的長照推動小組會議再針對這個專題進行報

告。 

(五)衛生局回應： 

這些資源的盤整跟 ABC點的布建都按照計劃提送中央，已持

續盤點布建。 

五、車船處業務報告：：(略) 

六、大同之家業務報告：(略)  

捌、臨時動議： 

(一)孫委員國智提議： 

1.平時海巡有對獨居老人進行關懷訪視，建議將其納入資源

單位。 



2.建議獨居老人調查及訪視應瞭解獨居原因，以及入住大同

之家的意願。 

3.建議可以在獨居長輩家中安裝緊急鈴裝置，讓這些長者在

身體不適或是緊急需求的時候，也可以通知相關的單位就

近去協助。 

(二)社會處董委員燊回應： 

1.海巡單位由本處聯繫，確認是否可納入合作單位。 

2.針對獨居成因部分，我們會再進行了解。 

3.本處每年都有老人緊急救援系統服務，今年得標廠商不需

市話而是利用網路連線，按下求救鈴後，系統監控中心便

會收到求救訊號。 

(三)邱委員泯科提議： 

為了解長輩們的生活狀況與服務需求，建議鼓勵社區做環境

健康評估這類型的調查。 

(四)社會處回應： 

目前社會處確實沒有針對社區環境做整體的評估調查，後續

將收集資料，確認進行此類調查所屬單位供社區參考。 

(五)翁委員明堆提議： 

消防局以前有提供一個感應器，這個感應器要如何使用需教

育宣導一下。 

(六)決議： 

下次請消防局提供相關的意見，可增加宣導巡迴，或是納入

社區平日宣導。 

玖、主席結論： 

一、長照現在是國家的重大政策，從長照 1.0的在地老化，走到 2.0

應將醫療納入；未來長照科成立，長照 2.0的政策規劃是重中

之重。 

二、未來老人福利不應只是給付，而是要符合公平正義，提供福利

服務，使金門長者受惠，資源有效分配。 

拾、散會：下午五時三十分 

 


